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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 月， 因为工作压力大， 四川的王先生从其工作了 3 年的保险公司辞职。 辞职时， 却遇上了一件让王先生无

可奈何的事情。 其领导寇女士要求王先生必须删除所有同事的微信， 否则不允许辞职。 为了抓紧时间办理辞职手续， 王

先生按寇女士的要求删除了微信。 四个月后， 王先生才意识到， 寇女士对于其辞职的要求， 实际上侵犯了自己的隐私

权。 对此， 他的前领导回应， 要求删除同事微信是对公司团队的保护， 并不是强制， 是征得了王先生同意的。

王先生的遭遇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共鸣， 网友留言感慨“升职难， 辞职更难。” 据一媒体的调查数据显示， 六成以上

的人都遭遇过“辞职难”， 特别是一些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 在觅得新单位准备“挪窝” 时， 遭遇关卡。

单位不放人，无奈对簿公堂

90 后的姗姗曾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

工作一年后想要辞职， 单位领导对其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 “先鼓励我一下， 肯定了我之

前的工作业绩。 再告诉我目前项目人手短

缺， 暂时不会为我办理辞职手续， 希望我再

坚持一下。” 就这样， 姗姗的辞职手续拖了

近三个月。

无独有偶， 2016 年， 飞行员赵明在完

成一次飞行任务后， 向同事通报了他将要辞

职的消息。 可是， 赵明办理辞职手续的过程

并不顺利。 送达辞职申请书后， 马上就有直

属领导来劝返。 一个月后， 赵明向四川省劳

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最终裁定解除

劳动合同， 但他依然没有成功辞职。 随后他

向法院提起诉讼， 案子经历了一审、 二审，

2017 年 9 月， 成都中院作出了双方解除劳

动合同的二审判决。

在赵明所在的公司里， 辞职的同事组建

了一个 80 人的微信群， 但因种种原因， 许

多人最终放弃了辞职。 等赵明辞职的时候，

这个群里只剩下 20 个人， 有人“提出辞职

时还没结婚， 现在孩子都有了， 流程还没走

完”。

公司真的有权决定劳动者的去留吗？ 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指出， 劳动者

辞职其实无须等候用人单位的批准。 “根据

我国现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劳动者单方解

除劳动合同的方式之一， 是无理由提前一个

月预告解除劳动合同。 这种解除的主要特点

就是当劳动者已提前一个月通知单位自己将

要辞职的时候， 辞职申请不需要理由且无须

用人单位同意。”

给辞职设坎，劳动者“感觉受辱”

针对四川的王先生辞职时被要求删除微

信的遭遇， 四川及第律师事务所律师邢连超

解释说， 微信涉及个人的通讯权， 每个人的

通讯权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 属于公民的通

讯自由权， 外人不能任意干预。 所以在事件

中， 要求删除微信这件事本身是没有道理

的， 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并不能以此作为

员工辞职的限制性条件。

11 月 18 日， 王先生所在的保险公司官

方微博发文向王先生表示歉意， 对于辞职必

须删微信一事作出澄清。 公司已经认识到寇

女士的做法欠妥， 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

辞职设坎、 人为延长劳动者的辞职时

间， 让许多劳动者叫苦不迭。

2017 年， 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

公司有 5 名工程师陆续辞职， 辞职前一个

月， 单位将辞职者统一安排到会议室， 要求

他们按时上下班， 却没有什么实质性工作。

经历一个多月的等待， 公司终于开始为其办

理辞职手续。 但他们没想到， 公司在辞职证

明上， 对该 5名员工作出“以家庭原因为由

提出辞职， 辞职原因不实， 缺乏应有的诚信

和职业道德” 的评价。

“感觉受到侮辱。” 一位辞职者说道。

在辞职证明上作出负面评价、 不为劳动

者办理社保等转接手续、 拖欠劳动者奖金等

阻碍辞职者辞职的行为， 着实让许多辞职者

又恨又怕。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劳动

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指出，

劳动力在流动中才能增值， 我国劳动合同法

建立的是劳动者原则上享有解除劳动合同自

由的制度， 企业如果想留住劳动者， 应该是

通过待遇留人、 事业留人和感情留人， 而非

故意设坎拦截。

“如果用人单位不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及

社保转接手续， 劳动者可以申请调解仲裁和

诉讼。 如果用人单位不结清工资或支付经济

补偿，劳动者可以向劳动监察机构投诉举报，

也可以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 沈建峰说。

劳动者辞职，要履行合同义务

尽管法律保障了劳动者的辞职权， 但对

于部分涉密或特殊岗位的劳动者而言， 辞职

并非“说走就走” 那么简单。

今年 9月， 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张小平

辞职一事曾引起热议。 9 月 27 日， 西安航

天动力研究所官网发布关于张小平辞职事件

的情况说明， 在说明中提到， 由于张小平为

国家重要涉密人员， 根据保密法和单位相关

规定， 辞职前必须在所内非密岗位进行脱

密， 脱密期为 2年。 但其自行离所， 对保守

国家秘密和单位技术秘密带来了较大隐患。

随后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向西安市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 要求张小平继续

履行聘用合同， 按脱密期管理规定回所脱

密。

劳动合同法规定， 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

动者， 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

条款， 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

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

偿， 期限最多为 2年。

不过， 不少用人单位只在劳动合同或保

密协议中约定竞业限制义务， 却没约定解除

或终止劳动合同后给予劳动者补偿金。

北京海淀法院的一项数据显示， 有

62.14%的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竞业限制

经济补偿， 均获法院支持。 竞业限制违约

金、 竞业限制经济补偿、 继续履行竞业限制

协议为“竞业限制” 劳动争议的主要诉请项

目， 约占 97%左右。

沈建峰告诉记者： “竞业禁止应该通过

竞业禁止协议来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 劳动

者享有择业自由。 如有约定， 应按月给劳动

者支付经济补偿。”

劳动者享有辞职权， 但同时也要按照合

同约定履行应尽的义务。 沈建峰提醒， 在没

有约定竞业禁止的情况下， 尽管劳动者辞职

后可以从事竞争性的行业， 但是如果因此导

致前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等受侵害， 劳动者应

承担侵权责任。 “此外， 从法律的角度来

看， 如果企业为特定劳动者提供了专项费

用， 进行了专业技术培训， 也可以约定服务

期和违约金。 在这种情况下， 劳动者将不能

自由解除劳动合同。” （来源： 新华网）

本期 “非常阅读 ”

推荐的书来头可不小。

因为为本书作序的是诺

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

言。 本书作者张建伟是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教授和莫言是老朋友， 于是请他作序。

莫言写道： “他的文章兼具知识性、

趣味性和文学性。 建伟教授以法律人的视

角和思维审视和剖析一切， 举凡我们熟悉

的中外名著，我们关注的社会热点事件，乃

至身边的点点滴滴，皆能信手拈来，秉笔成

文。 他的思维严谨、理性，是洞若观火的冷

静思考，他的思路却是跳脱的，文字是活泼

的，他把自己广博的法律、文史知识和对文

学的雅好融于一炉， 并把自己的理性和严

谨巧妙地隐藏其中， 就像盐溶于水， 只有

读过了， 你才能感受到其中无痕有味的妙

趣。 因此， 读建伟教授的法律随笔， 你既

不会厌倦于枯燥， 也不会失望于浅陋。”

书名“法律稻草人”，源于作者的担忧：

大家心目中的法律，不过是一具具稻草人。

人们看着他，可以熟视无睹，他从来不会来

找麻烦，也不会找那些作奸犯科者的麻烦，

执法者足够懈怠， 或者作奸犯科者有足够

的势力， 法律与所有的人或者背景特殊的

人可以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

巴尔扎克曾用蜘蛛网来表达同样的意

思， 他说： “法律是蜘蛛网， 大苍蝇触犯

没事； 小苍蝇却给逮着。” 其实， 早在公

元前 600 年， 安纳哈瑞西斯就曾说过同样

的话： “法律很像蜘蛛网， 小而无力的东

西落在上面立刻被粘住； 但是大的东西落

上了， 便挣扎网孔而逃之夭夭。” 如果法

律只是用于吓鸟， 如同蜘蛛网只粘住小而

无力的东西， 那么法律还会得到尊重吗？

法律， 永远不该是稻草人。 王睿卿

法律不该是稻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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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辞职单位不放人
为何不能“想走就走”

音像店售卖盗版制品

老板被判拘役四个月

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 在经营的通讯铺面内出售盗

版光碟， 近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审理

这起案件， 被告人蒙某杰犯侵犯著作权罪， 判处拘役四个

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同时， 将扣押在案的盗版出版

物及淫秽录音录像光盘共计 848张依法予以没收。

经审理查明， 2017 年 12 月 21 日 18 时许， 公安机关在

南宁市兴宁区大鸡村某菜市内检查时， 发现被告人蒙某杰在

其经营的某通讯铺面内非法出售盗版光碟。 公安机关随即对

该铺面进行搜查， 当场扣押 848张盗版光碟， 其中包含不少

淫秽违禁出版物。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蒙某杰以营利为目的， 未经录

音录像制作者许可， 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在五百张以上，

其行为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蒙某杰犯

侵犯著作权罪， 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指控罪名成立。

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同时将扣押在案的盗版出版物及淫秽

录音录像光盘共计 848张， 依法予以没收。

伪造证据逾期提交证据

当事人妨碍诉讼被罚款

近日，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司法罚款决

定， 对在一起合伙纠纷案件中伪造证据的当事人彭某罚款

2万元， 对在另两起合伙纠纷案件中逾期提交证据妨碍诉

讼的郑某等二当事人各罚款 5000元。

彭某在上述案件二审审理期间向成都中院提交了一份

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 以证明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合

伙关系。 但法院经审查后发现， 该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存

在印章虚假、 账号错误、 账目明细虚假、 摘要内容虚假、

排版、 字体错误等情形， 系伪造。 郑某等二当事人在持有

相关证据的情况下， 却不向一审法院提交， 且认可自己为

涉诉案件合伙当事人。 法院一审判决后， 郑某等二人上诉

否认是合伙当事人， 并提交相应证据材料予以证明。

成都中院认为， 郑某等二人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属

于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 二人逾期举

证无正当理由且存在重大过失。 伪造重要证据， 当事人逾

期提供证据的， 妨碍正常诉讼， 故遂依法作出上述决定。

恋人分手因钱诉讼

顾念旧情权当赠与

王某恒与王某霖是恋人关系。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9

月间， 原告分多次向被告转账 70 余万元。 在此期间被告陆

续向原告转账 30 余万元。 后双方分手， 王某恒诉至江苏省

泗阳县人民法院， 要求王某霖还款 37 万元。 开庭审理时，

被告王某霖情绪激动， 称非借款， 该款系原告王某恒为了追

求她主动赠与， 其不愿意还款， 也不愿意接受调解。

原被告关系特殊， 其二人之间的经济往来系借款还系赠

与？ 针对这一情况， 经法官会议及合议庭讨论， 根据原被告

之间的一份通话录音， 认定原被告间的经济往来系借款和还

款， 而非赠与， 并依法作出裁判， 判决被告王某霖返还原告

王某恒借款 37万元， 并支付利息。

判决生效后， 被告王某霖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但此刻，

原告王某恒基于对被告的感情， 向泗阳法院作出承诺， 称为

了弥补两人交往期间被告的付出， 其不要求被告履行判决书

的内容， 并申请解封了被告王某霖的唯一一套住房。 被告王

某霖也撤回上诉， 双方重新做朋友。 王睿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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